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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為獎勵本校優秀應屆畢業學生，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應屆畢業學生有下列優秀表現之一者，得被遴選為優秀應屆畢業

生： 

一、學業優良：修讀學士學位或進修學士學位之學生，在學期間學業成

績表現優良，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 修讀學士學位學生，於本校學則規定之修業期限內，法律學系

前九學期有七學期以上，其他學系前七學期有五學期以上，每

學期學業成績均名列各該班前三名；或學業成績累計平均排名

為各該班第一名。 

(二) 修讀學士學位提前一年(含)以上畢業生，於本校學則規定修業

期限內，學業成績累計平均排名為各該班第一名。 

(三) 修讀進修學士學位學生，於本校學則規定之修業期限內，前九

學期有七學期以上，提前一年(含)以上畢業生前七學期有五學

期以上，每學期學業成績均名列各該班前三名；或學業成績累

計平均排名為該系應屆畢業生單班學系第一名、雙班學系前二

名者，以此類推。 

(四) 獲准修讀學、碩士一貫學程且四年級修讀碩士學分數符合學系

規定，表現優異者，每系一名 

以上第一款第一、二、三目所提學業表現優秀者，由教務處依學生

在學期間學業成績核算推薦；第四目所提學業表現優秀者，由各學

系推薦，推薦辦法由各學系自訂。 

二、服務優良：在學期間參與校內外各種公眾服務表現優良，符合下列

條件之一者： 

(一) 「學系服務優良」：在校期間義務熱心參與辦理各項學系重要

活動，或擔任系學生會或班級各類幹部，表現優異有具體事蹟

者。 

(二) 「社團或志工服務優良」：在校期間義務熱心參與辦理各項社

團活動，或投入校內外各項志工服務，表現優異有具體事蹟者。 



以上第二款第一目所提「學系服務優良」表現優秀者，由各學系負

責甄遴選推薦，單班學系者得推薦一名；雙班學系者得推薦二名，

以下類推。學系甄遴選辦法，由各學系自訂。 

第二款第二目所提「社團或志工服務優良」表現優秀者，應有學校

師長之推薦，由學生事務處德育中心組成甄選小組公開甄選之。甄

選辦法由學生事務處另訂。 

三、品德優良：在學期間品德操守表現優良，且有具體事實，足堪他人

表率者。  

四、特別貢獻：在學期間對學校、社會有特殊貢獻者。  

以上第三、四款所提「品德優良」、「特別貢獻」者，由學生事務處主動

推薦。評審委員亦得就不符申請類別而未能獲獎之申請者，擇優轉介至

其他獎項。 

 

第 三 條  優秀應屆畢業學生由本校公告、通知，並在畢業典禮中頒發獎狀，予以

表揚。 

第 四 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